
2017 年理信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一）学院成立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李言照 

成员：李言照，杨凯，陈龙猛，李吉忠，孙杰，赵友刚，

李建国 

秘书：李建国 

负责本学院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检

查。 

（二）学院成立复试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李言照 

成员：李言照，杨凯，陈龙猛，李吉忠，孙杰，赵友刚，

李建国 

秘书：李建国 

负责本学院复试工作的组织、管理和监督。领导小组根

据学校有关规定研究确定本学院的复试细则、复试工作小组

成员名单以及其它相关事宜，明确各小组职责。 

二、复试 

（一）考生进入复试的基本条件 

1．复试成绩要求 

根据学校要求制定不低于国家标准的复试成绩要求，同

一专业（领域）执行同一标准，一志愿考生和调剂考生执行



同一标准。 

2．复试差额比例 

     复试差额比例由学院根据农业信息技术学科、专业的特

点、生源状况及上线人数确定，差额比例一般按照该学科（领

域）招生计划的 120%掌握。 

3．各专业（领域）计划 

2017年理信学院的招生专业（领域）为农业信息技术；

该专业（领域）计划招收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 1 人。 

（二）考生复试资格审查 

学院复试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考生复试资格，考生复试资

格审查不合格者，不予复试和录取。 

1．复试资格 

按学校要求审核考生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学生

证、准考证原件及相关辅助证明材料，核实复试考生是否与

本人是否相符等。 

2．加分资格 

根据学校要求审核相关证明材料 

（三）复试方式与内容 

复试具体要求及形式 

1．专业课笔试 

考试科目依据我校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进

行。成绩合格要求。 



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 

2．面试 

面试成绩满分 100 分，按学校要求进行复试。 

面试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 

3．英语口试 

英语口试满分 100 分，先用英语自我简介，然后对话；

主要考核考生的外语听、读、说等交流能力。 

英语口语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 

4．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 

考核结果以合格、不合格计，考核不合格的不予录取。

考核内容按学校要求进行。 

不计入复试总成绩。 

5．农业信息技术专业复试中还包括实际操作项目，具

体内容：按要求上机编写调试一个计算机程序，所用计算机

语言可以为 C语言，C++语言或 Java 语言，三者任选。 

实行百分制，计入复试总成绩。 

（四）复试具体安排 

复试笔试时间：2017 年 3 月 24 日 8：30-9：50，地点：

信息楼 215，专业笔试：计算机软件设计基础； 

实际操作（上机操作）时间：2017 年 3 月 24 日

10:00-10:40，地点：信息楼 215； 

面试时间：2017 年 3 月 24 日 10：50-11：20，地点：



信息楼 215。 

四、调剂 

（一）调剂基本要求 

 第一志愿报考信息类专业的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

初试成绩达到第一志愿报考专业（领域）和调入专业（领域）

的“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A类考生进入复试的初

试成绩基本要求”， 且外语考试科目为英语的，可调入农业

信息技术专业，其它执行学校调剂基本要求。 

（二）调剂程序 

根据学校要求制定调剂程序。 

五、录取 

（一）总成绩计算方式 

按学校要求进行。 

（二）总成绩排名方式 

按学校要求进行。 

（三）拟录取名单确定方式 

根据学校要求执行。 

在复试结束后，及时告知考生复试结果，根据总成绩排

名方式和拟录取名单确定方式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在研究生

处网站及学院网站公示 10个工作日。                              

（四）录取类别 

学院在复试报到时要确定考生的录取类别，定向考生要

http://yz.chsi.com.cn/kyzx/kp/201503/20150310/1433022341.html
http://yz.chsi.com.cn/kyzx/kp/201503/20150310/1433022341.html


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 

五、相关工作制度 

（一）责任追究制度 

责任追究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二）监督制度 

本学院复试录取过程的监督电话：0532-88030491，电

子邮箱：lmch@qau.edu.cn。 

（三）信息公开制度 

在学院网站上开辟专栏，准确及时公布本单位复试录取

办法和实施细则、复试和拟录取名单、咨询和申诉渠道等复

试录取信息，公布招生计划，拟录取名单公示 10个工作日。 

（四）复议制度 

考生如果对复试录取结果有异议，可向学院复试录取工

作领导小组投诉和申诉（投诉电话 0532-86080892）。学院复

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进行核查、处理，切实保障考生合法权

益。属于对政策执行存在异议的，采用书面或口头答复申请

人；属于对违规违纪行为举报的，由学院复试录取工作领导

小组进行调查，并按有关规定给予书面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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